
渝发改价格 〔⒛22〕 754号

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关于降低高可靠性供电费标准的通知

各区县 (自 治县 )发展改革委,两江新区市场监管局、重庆高新

区改革发展局、万盛经开区发展改革局,国 网重庆市电力公司、

三峡水利电力 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,有关单位 :

为贯彻落实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精神,进一步降

低企业用电成本,经研究,现就降低我市高可靠性供电费标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对申请新装及增加用电容量的两回及以上多回路供电,

或增加供电回路达到两路及以上多回路供电 (含各用电源、保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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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源 ),且各供电回路在高压或低压受电侧有电气联络的用电客户

(不含电源客户 ),除供电容量最大一条回路外,其余供电回路收

取高可靠性供电费。

二、供电接入点电源侧线路同时存在地下电缆、架空线路的 ,

按架空线标准收取高可靠性供电费。

三、降低高可靠性供电费标准,具体标准见下表 :

四、本通知自⒛22年 6月 15日 起执行。《重庆市物价局贯

彻国家发改委关于停止收取供配电贴费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的通

知》(渝价〔2OO4〕 68号 )同 时废止。

会

用户受电电
压 (千伏 )

线路类型
高可靠性供电费标准 (元/千伏安 )

田供甩邵门统一规划并建
设和改造的供电工程

由用尸目建本级甩
压外部供电工程

0.38/0.22
架空线 190 150

地下电缆 280 230

10
架空线 150 110

地下电缆 230 160

35
架空线 120 70

地下电缆 180 100

110
架空线 60 30

地下电缆 90 50

抄送:市经济信
`息

委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能源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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